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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综合实力

百强评选办法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深圳市宝安区建筑行业高质量快速发展，做

强做大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展示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

的综合实力，树立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优质品牌形象，促进

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结合宝安区建筑行业

施工企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宝安区建筑行业协会成立“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

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负

责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评审的组织实施。

第三条 评审委员会由宝安区建筑行业协会组织行业相关专

家组成员组成，其职责为：组织制定评审工作计划，制定、修订

综合实力百强企业评审标准，组织实施评审工作，邀请宝安区住

房和建设局对评审过程进行监督，审定，并公布评审结果。

第四条 评审委员会下设工作办公室（设于宝安区建筑行业协会

秘书处，以下简称“百强评审办公室”），负责受理申请企业综合实

力百强评审的申报、申报材料的审核及评审具体实施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综合实力百强”评审活动每

年进行一次，以企业自愿申报为原则，由宝安区建筑行业协会组织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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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参评条件

第六条 参评企业资质、注册地要求：1、已取得经营和安全

生产许可证；2、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总承包二级及

以上资质或专业承包一级资质；3、在宝安区行政区域内注册并从

事建设工程承包和施工活动的独立法人单位，参评综合实力百强企

业评审施工企业原则上为宝安区建筑行业协会会员单位，非会员

单位需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同意方可申报。

第七条 申请参加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综合实力百强企业评

审的企业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一）上一年度未发生较大及以上

安全生产事故；（二）上一年度未发生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

上的质量事故；（三）上一年度未发生有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失

信行为。具备以上条件者均可申报参加综合实力百强企业评审。

第三章 评审程序

第八条 百强评审办公室组织开发综合实力百强企业评价网

络申报评审系统（以下简称“网评系统”），参评企业自愿进行

网上申报。

第九条 百强评审办公室根据当年综合实力百强评审申报的

情况，通过网评系统，组织参评企业和评审专家随机抽选分组进

行。

第十条 综合实力百强企业评审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其考核范围包括企业的经营规模、经济效益、科技进步、行

业诚信、党建工作和社会责任、安全生产和人力资源六个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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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状况，重点突出企业的综合实力水平。综合实力百强企业按

120 分制形式进行分值统计（安全生产和人力资源评分为 20 分加

分项），按分数高低进行排名。

第十一条 综合实力百强企业评审由各评审专家依据评审指

标及其权重分值进行打分，再通过网评系统进行自动汇总，形成

初评结果。初评结果经评审委员会集体审定，报深圳市宝安区建

筑行业协会理事会审议，再报区住房和建设局同意后对外进行公

示，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的予以正式公布，颁发由宝安区建筑

行业协会认证的证书和牌匾。

第十二条 评审周期及评审考核期

综合实力百强评审工作每年组织进行，为每年 5 月 20 日前完

成申报受理，6 月 1 日实施具体评审，8 月 1 日公布评审结果并适

时发布。

受理申报的具体时间和要求按当年百强评审办公室发出的具

体通知执行，每年度综合实力百强评审考核期为上年度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第四章 资料申报

第十三条 参加综合评审的企业，应在当年申报受理通知的

时间内，遵照本办法的相关规定自愿申报。

第十四条 参评企业根据 6 个指标在网评系统上申报，由 6

个专家组分别考核，申报材料请按照 6 个指标分别准备并附上自

评分数表、申报承诺函及每个指标相对应的自评报告书，1 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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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 1 册，报送 6 册，材料请按序号整理成册，每页加盖公章，

网上申报后还需向百强评审办公室提交盖公章纸质申报材料一套。

根据百强评审办公室安排，评审专家组到企业进行现场评定，评

定结果需企业法人签字、企业盖章确认。

第十五条 参评企业务必在有效申报时间内完成各项材料报

送工作，申报材料上报后原则上不可修改，文件请确保真实性。

第十六条 综合实力百强企业评审旨在打造宝安区企业品牌，

树立企业形象，鼓励企业奋进，推动行业高质量快速发展。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综合实力百强施工企业评审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凡因虚假申报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或引发纠纷的，由参

评企业及其有关负责人承担相关责任。

第十八条 参与综合实力百强施工企业评审的相关人员，应

遵纪守法、秉公办事、廉洁自律。对评审相关人员在评审过程中

存在弄虚作假情节轻重的，宝安区建筑行业协会将予以警告、公

开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按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经宝安区建筑行业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

会审议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向社会公告 3 个工作日后

试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条款由深圳市宝安区建筑行业协会理事会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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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十条规则根据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发展的实际情

况制定，每年根据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

修订。

主 编：工程专家组组长，富志强

副主编：质量专家组组长，张复兴

机电专家组组长，张伟华

法律专家组组长，权庆华

生态专家组组长，谢 璀

附件：

1、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综合实力百强评审申报表

2、宝安区建筑行业施工企业综合实力百强评审评分细则


